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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擬行使藍天可換股債券

及

擬出售藍天股份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五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出售 85.46%之盛宏股份，以及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擬行使藍天可

換股債券及擬出售藍天股份。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引述之詞彙將與該通

函所下定義具有相同涵義。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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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該公告披露之資料後，本公司擬提供以下有關擬行使藍天可換股債券及擬出售

藍天股份之補充資料：

藍天之更多資料

以下資料分別摘錄自藍天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之年報：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00,430 154,475

除所得稅前虧損淨額 (70,480) (60,489)

除所得稅後虧損淨額 (70,023) (58,569)

根據藍天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藍天擁有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佔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

值約為1,131,566,000港元。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藍天為獨立第三方。

其他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鄭明傑先生亦為藍天之執行董事及主席。於該公告日期鄭明傑先

生合共持有藍天約12.31%股權。

因此，鄭明傑先生被視為於擬行使可換股債券中擁有重大權益，並已放棄就董事

會通過關於擬行使可換股債券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之決議案投票。

承董事會命

新時代能源有限公司

主席

鄭錦超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鄭錦超先生及鄭明傑

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韓福南先生 (Heffner, Paul Lincoln)；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王敏剛先生、陳志遠先生、翁振輝先生及招偉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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